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 8月12日
    府行救字第1140016419 號
訴願人：藍o勝         彰化縣oo鄉oo路o段ooo巷oo號
代理人：林亮宇律師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536號4樓之1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中寮鄉永和國民小學
訴願人因校園性別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10月11日永和小字第1130003736號函之處分、113年11月28日永和小字第1130004020號函之申復審議結果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校園性別事件第2644323號案，經113年10月9日召開第17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稱性平會)決議：認定性侵害事件成立，訴願人經原處分機關性平會作成「解聘且終身不得聘為教師」處分之決議，以113年10月11日永和小字第1130003736號函知訴願人；及訴願人對第2644323號校園性別事件提出申復案，經原處分機關申復審議結果，認定訴願人所提申復理由不成立，以113年11月28日永和小字第1130004020號函知訴願人，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113年11月27日申復審議決定書載，聘張○旻律師、黃○勳律師、郭○諭律師為申復審議委員，顯然3位均為法律專業人員，並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與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2條第4項第2款『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規定顯有未符；原處分機關113年9月26日永和小字第1130003622號函，撤銷113年6月12日永和小字第1130002179號函調查報告處置結果、113年8月2日永和小字第1130002876號函申復審議結果，原調查報告即失所附麗而無以維持，依法不得沿用原調查報告，逕行作成不利於訴願人之處置，第三次處分竟未重新調查而直接援用已撤銷而已不存在之第二次處分重新調查報告，未重新調查，反覆做成相同內容處分，顯有違法，系爭第三次處分應予撤銷；第一次調查報告已經確認申復有理由而重新調查，故系爭第三次處分係援用重新調查結果報告書，並重新訪談乙君、甲君，惟渠等陳述與初次調查報告相較，已有諸多歧異及違常之處，不能採信，原處分竟不察予以採納，有重大瑕疵。」。
2、 按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2條第4項第1款第2款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理：一、由學校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專責單位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三十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三人或五人，其小組成員中，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就訴願人所稱113年11月27日申復審議決定書載，聘張○旻律師、黃○勳律師、郭○諭律師為申復審議委員，顯然3位均為法律專業人員，並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與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2條第4項第2款「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規定顯有未符；惟查該審議小組成員3人(含2女性、1男性)，皆為外聘委員，成員：1.張○旻(律師，女，南投縣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成員)，2.黃○勳(律師，男，南投縣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成員)，3.郭○諭(律師，女，南投縣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成員)，均為南投縣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成員，並非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是審議小組之組成，符合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2條第4項第1款第2款規定。
3、 又訴願書主張原處分機關113年9月26日永和小字第1130003622號函，撤銷113年6月12日永和小字第1130002179號函調查報告處置結果、113年8月2日永和小字第1130002876號函申復審議結果，原調查報告即失所附麗而無以維持，依法不得沿用原調查報告，逕行作成不利於訴願人之處置，第三次處分竟未重新調查而直接援用已撤銷而已不存在之第二次處分重新調查報告，未重新調查，反覆做成相同內容處分，顯有違法，系爭第三次處分應予撤銷；惟查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3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一項之申請或檢舉後，除有前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日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但行為人為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者，應成立調查小組，且其成員應全部外聘。本法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生效前，調查小組成員全部外聘者，其組成及完成之調查報告均為合法。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且其成員中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成員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本案調查小組係依上開規定所成立並完成調查報告，既係依法作成之調查報告本身合法，僅係審核通過調查報告之性平會因同意票數未過半而有瑕疵，原處分機關為補正該校安通報第12次性平會瑕疵，於113年9月10日召開第16次性平會重新審議調查報告及處置建議，因對報告內訴願人處理建議為：解聘，並終身不得再聘為教師。原處分機關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規定，將調查報告函知訴願人，請其於113年10月7日前提出書面陳述意見。原處分機關收到訴願人書面陳述意見後，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規定，於113年10月9日召開該校安通報第17次性平會，會中委員審酌其書面之陳述意見，認為陳述意見無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情形，故審議通過陳述意見不改變調查報告之事實認定及處理建議。原處分機關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規定，以113年10月11日永和小字第1130003736號函，通知訴願人處理結果及調查報告書，並敘明如對調查處理結果不服，得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復。原處分機關於113年11月13日收到申復書，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規定，再次組成申復審議小組，其組成符合法令規定，已如前述，審酌調查報告及訴願人申復理由，於113年11月27日完成審議，並作成申復審議決定書，並以113年11月28日永和小字第1130004020號函知申復審議結果。是原處分機關審議程序均依法令規定辦理。
4、 另訴願書稱第一次調查報告已經確認申復有理由而重新調查，故系爭第三次處分係援用重新調查結果報告書，並重新訪談乙君、甲君，渠等陳述與初次調查報告相較，已有諸多歧異及違常之處，不能採信，原處分竟不察予以採納，有重大瑕疵。
    惟查：
(1) 按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0條第1項至第5項規定：「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對於與校園性別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性平會召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認定校園性別事件屬實，依其事實認定對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改變身分之處理建議者，由學校或主管機關檢附經性平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通知行為人限期提出書面陳述意見。前項行為人不於期限內提出書面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有書面陳述意見者，性平會應再次召開會議審酌其書面陳述意見，除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情形外，不得重新調查。學校或主管機關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審議議處時，除有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之情形外，不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前項審議議處依相關法規應給予行為人陳述答辯意見時，應檢附經性平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是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對於與校園性別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並尊重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2) 另「二、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稱性平法）第21條第3項、第30條第1項規定，校園事件之調查權限歸屬學校所設性平會。事件經學校調查處理完成，由學校依性平法第31條第3項規定通知處理結果(包含議處結果及事實認定)，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前開處理結果不服者，自得依性平法第32條先提出申復，由學校依防治準則第31條規定另組申復審議小組進行審議，倘審議結果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得要求學校性評會應另組調查小組重新調查或請學校重為決定。三、……(二)次按性平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對於與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性平法既有明文，而性平會組成調查小組之專家委員亦均具有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專業背景，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令授權之專屬性，應認該專家委員對於調查屬實之行為判斷，應具有判斷餘地之適用。故申評會於評議性平法有關申訴案件時，除有性平法第32條第3項情事，或其判斷涉有違法情事，例如(1)性平會組織未合法(2)違反法定之正當程序(3)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4)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亦即違反不當連結之禁止(5)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6)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7)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明顯錯誤(8)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等情形時，應於評議書指摘列明，發回學校重為適法之處置，否則即應尊重調查報告所為之事實認定。」教育部107年9月21日臺教學(三)字第1070137796A號亦著有函釋。
(3) 又「各級學校依聘任管理辦法所聘之專任運動教練，如經學校性平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者，其服務學校即應予以解聘。而關於是否確有性侵害行為之事實，其服務學校應依據性平會調查報告所為之認定，法院就此部分之事實認定，亦應審酌性平會之調查報告。……按行政爭訟事件並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拘束，為最高行政法院59年判字第410號判例所明揭。蓋刑事訴訟係以確定國家具體之刑罰權為目的，涉及人身自由及生命財產之限制與剝奪，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嚴格證據法則，就證據之取得、證據能力及其證明力均有嚴格之規範與要求，與行政爭訟所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或違反行政規範行為之事實認定並因此衍生之行政制裁，具有本質上之不同，故行政爭訟事件有關事實之認定，自不受刑事判決或檢察官偵查處分認定事實之拘束。又認定事實須憑證據，不得出於臆測，此項證據法則，為行政訴訟所適用（最高行政法院61年判字第70號判例參照），而法院對於與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審酌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復為性平法第35條第2項所明定，是倘性平會調查報告認定之事實係依據其調查所得相關證據為之，而非出於臆測，且查無有何違反證據法則之情事，行政法院即應予以尊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訴字第519號判決意旨參照。
(4) 性侵害犯罪具有隱密性質，未必有第三人親見其事，若加害人否認犯行，往往淪於雙方各執一詞之困境，按「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性侵害被害人之證述，固須補強證據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然此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其證言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陳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足，且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害人之陳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非補強證據。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6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5) 系爭113年11月27日申復審議決定書末段亦載「伍、綜上所述，本件屬行政調查，從而對應之證據證明力亦因案件型態不同而處於浮動狀態，綜合所有事證，當事人之陳述等等，依目前僅有相關事證之證據證明力而為認定。蓋行政調查有其方式及手段所能釐清之限度，按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為個別判斷。經查原調查結果均已明確論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無調查結果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等違背法令之情形，又原調查小組組織適法，均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無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形、亦無應調查之證據而未調查、無證據取捨瑕疵而影響事實認定，亦無其他足以影響原事實認定之重大瑕疵，並未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亦無足以影響原事實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準此，應為申復人申復無理由之決定。至於申復人所指稱其他事項，均不足以影響本件申復審議結果，在此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是系爭報告結果已依職權進行審認，並無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而有重新調查之必要。故訴願人對系爭報告之申復為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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